石桥镇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今年以来,我镇在县依法治县委员会的指导和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坚持深入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范行政行为,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完成了我镇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一是在年初制定法治政府建设计划和年度普法计划。2022年，石桥镇将法治建设内容纳入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中，并定期对法治建设情况进行调度，年末时及时总结、归纳本年度法治建设情况。二是强化组织领导，确保责任到位。石桥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 镇长、镇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分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创建工作的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站所、各村配合抓的工作局面。

2、全面推行依法执政工作。一是深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一个窗口办理、并联办理、限时办理、规范办理、透明办理、网上办理，设置县镇同权窗口，保障业务承接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行政效能，激发社会活力。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加强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论证，确保各事项规范办理、承接落实到位。二是开展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工作。2022年，石桥镇严格按照出台的《石桥镇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制度》《石桥镇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实施方案》等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聘请隆祥律师事务所毕玉林律师担任镇法律顾问，对镇重大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工作。2022年，我镇通过法律顾问进行法律咨询21次，审核文件7份。三是扎实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落实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和备案审查，2022年我镇出台规范性文件6份，均按照相关流程进行审查和备案。

3、扎实排查调处，化解矛盾纠纷。一是在辖区18个村全部聘用法律顾问，人数共3名，均为天行剑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指导协助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化解疑难矛盾纠纷，全年各村共调处化解矛盾纠纷287件。二是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调处机制，各村设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并配备治保主任兼警务助理，加强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提高调解工作法治化、专业化水平和公信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当地。在各村实行“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每村设立“法治带头人”1名，“法律明白人”3名，并对其进行培训，方便之后开展村内普法宣传工作。

4、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石桥镇坚持和完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制度，将法律知识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我镇组织班子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民法典》等法律法规。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特别是公务员、在职党员干部的学法工作重点抓，要求他们学习《宪法》、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精神、《民法典》、《刑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全镇公职人员2022年度学法考试中，参考人数52人，通过率100%。通过在全镇机关、学校、村内和重要路口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法治宣传手册等方式，努力提高法治宣传、行政执法工作的知晓度和支持度。同时通过举办律师讲堂、村内宣传、法治讲座、以案说法等方式，有效提高了广大村民参与性普法活动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法治宣传互动性和教育效果，全年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40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400多人次。

二、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一是进一步完善镇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和党委理论中心组每月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提拔任用考法制度，制定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配档表以及“谁执法谁执法”法治讲座计划等。增强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主动性。

二是抓好督促检查，增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实效性。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学习了《行政处罚法》《信访工作条例》《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是强化落实责任，全面推进依法治镇工作。充分发挥党委在推进法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将法治建设纳入本单位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督促、同考核、同奖惩。每半年听取一次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及时研究解决法治建设中的有关重大问题。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及原因

虽然2022年石桥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少数干部法治观念还不够强。镇上部分党员干部法治意识、法律运用等方面与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和依法履职能力。

2、法治宣传教育形式有待创新。法治宣传教育主要依托集会、标语等形式开展，存在影响力不足，宣传面较窄，没有在群众中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风气的问题。宣传方式主要以法律条文宣讲、法制宣传栏制作、普法资料发放为主，群众参与度较低，没有形成双向的互动关系，渗透不足，造成效果不佳。

四、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思路

1、加强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认真执行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对有过错的执法人员要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深入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和执法队伍的培训，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2、继续抓好学习，在加大法律宣传和培训上下工夫。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能动作用，进一步增加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全镇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定期组织领导干部开展法律知识讲座、专业知识培训等，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切实加强法律培训，努力提高执法工作人员法律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做到人人能执法，个个过得硬，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行政执法队伍。

3、加强法治宣传工作，加大对法治宣传经费投入，积极改善法制宣传必备的通讯、交通工具，在重要节日期间，利用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向返乡人员大力宣传法律知识，进一步加强对村法律顾问管理，注重邀请资深律师、法律工作者等以通俗易懂的案件故事，深入浅出地让群众知法、学法，增强他们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从侧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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